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经审慎分析，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经过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报告期间内

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得

到了良好执行，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自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

规对外担保的情形。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6,000万元，均为公司（含全

资子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对外担保余额占2021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12.26%，

公司对外担保均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3、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山东申邦快递有限公司、河南瑞银申

通快递有限公司及河北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开具履约保函是为了满足其租赁房屋及配套设施作

为分拨中心开展业务的需要，有利于确保其生产经营健康发展。本次担保系对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单位提供担保风险可控，相关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

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

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三、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含）人民币 20 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一

次或分期发行。该事项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的有关规定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债务结构，满足公司资金使用需

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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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